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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工作，现将《广州市粤港澳大

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市科技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反映。 

  附件：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1.广州市境外高端人才目录

2.广州市境外紧缺人才目录

3.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4.个人声明（独立个人劳务模板）

5.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人申请表

6.申报个税补贴材料要求一览表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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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一）《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1 号）。 

（二）《关于继续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通知》（粤财税〔2020〕29 号）。 

（三）《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广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印发广州市关于

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

通知》（穗财规字〔2021〕1 号）。 

二、适用范围 

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工作的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可对其上

一纳税年度（即上一自然年度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广州

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按应纳税所得额 15%计算的税

额部分申请财政补贴。 

三、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身份条件：申请人属于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香港

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台湾地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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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外国国籍人士，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和海外

华侨。 

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或国籍、居民

身份发生变化因而符合上述身份条件规定的，自取得国外长期居

留权或身份变化次月起，享受财政补贴。 

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丧失国外长期居留权或国籍、居民

身份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上述身份条件规定的，自丧失国外长期居

留权或身份变化次月起，不再享受财政补贴。 

2.工作条件：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广州市注册的企业和其他

机构任职、受雇，或在广州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且纳税年度内

在广州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并在广州市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申请人在广州工作的天数，包括申请人在广州市的实际工作

日以及在广州市工作期间，在境内、境外享受的公休假、个人休

假、出差、接受培训的天数。 

申请人在广州市停留的当天不足 24 小时的，按照半天计算

在广州的工作天数。 

3.诚信条件：申请人在申请财政补贴前三年内，没有重大税

收违法行为，没有虚报、冒领、骗取、挪用财政资金和违反科研

伦理、科研诚信等不诚信行为，没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

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

罚款行政处罚等重大违法行为；且申请人对其扣缴义务人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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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记录不负有直接或主要责任，也不担任扣缴义务人的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 

（二）申请类别。

1.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境外高端人

才）。申请人应符合《广州市境外高端人才目录》（附件 1）。 

2.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境外紧缺人

才）。申请人应符合《广州市境外紧缺人才目录》（附件 2）且

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达到 30 万元人民币以上。 

四、申报时间 

政策有效期内，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受理上一纳税年

度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请。 

2020—2022 年纳税年度的财政补贴，申请人符合补贴条件因

故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可在下一年度的补贴申请期限内补

办申请，再次逾期的，不予受理和补贴。2023 年纳税年度的财政

补贴不再设立补办申请期。 

2019 年纳税年度补贴的补办申请，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受理，其余仍按原规定执行。 

五、申报材料 

申请人按申请类别在相应的申报系统中扫描上传下列材料： 

（一）《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

补贴个人申请表》（附件 5）。 

由系统自动生成，扣缴义务人或申请人填写后下载打印、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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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确认并加盖扣缴义务人单位公章。申请人如系自行申报缴纳个

人所得税的，可不需加盖公章。其中，申请人申报年度个人所得

税数据无需填列，由申请人在国家税务总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网页端授权查询并获得查询序列号后，在申请表内填列查询序列

号，网办系统将自动导入个人所得税数据。 

（二）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证件。

1.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提交永久性港澳居民身份证1、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

民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2、香港入境事务处签发的相关入境证件。 

3.台湾地区永久性居民提交台湾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 

4.外国国籍人士提交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5.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提交中国

护照、中国身份证、国外长期（或永久）居留凭证。其中，归国

留学人才还应当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

认证书》。 

   以上身份证件必须与纳税年度登记纳税时所使用的身份证

明相一致。申报人提供的身份证件、证明文件须在纳税年度之内

有效。如申请人使用了多个不同身份证明登记纳税的，需提交所

1 香港、澳门入境处签发给拥有香港/澳门居留权人士的身份证。

2 香港居民身份证是香港入境处签发给没有香港居留权人士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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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身份证明，并核实是否已在税务部门办理纳税档案并

档，避免申请人享受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补贴优惠时出现错

误。 

（三）申请人人才资质证明。

1.境外高端人才：申请人应提供获国家、省政府、广州市政

府部门认定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有关荣誉证书、聘书、确

认函、证明函、认定文件、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或许可通知）等

材料。境外高端人才资格的时点，以国家、广东省、广州市各类

重大人才工程管理机关的人才认定文件（发文名单）、确认函、

证书证件的生效或有效时间为准。 

2.境外紧缺人才：申请人应提供技能认证部门颁发的执业资

格证、职称证、技能证、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学历、学位证书、

或工作单位说明申请人所从事岗位（工种）材料。境外紧缺人才

资格的时点：（1）有行业或工种专门技能认证的，以技能认证

部门颁发的执业资格证、职称证、技能证的生效或有效时间为准。

（2）无行业和工种专门技能认证的，以学历、学位证书或工作

单位说明申请人所从事岗位（工种）的生效或有效时间为准。 

申请人获得境外高端、紧缺人才资格时点处于纳税年度内

的，可享受相应纳税年度的财政补贴；境外高端、紧缺人才资格

时点在纳税年度结束以后才生效的，不享受相应的纳税年度财政

补贴。 

（四）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广州市累计工作达 90 天的，根

据实际情况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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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合同。申请人因工作关系而在广州市注册的企业和其

他机构任职、受雇的，提供申请人与扣缴义务人所签订的劳动合

同（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为广州市内） 

2.派遣合同。申请人属由中国境外雇主派遣的，该申请人的

中国境外雇主与广州市接收企业签订的派遣合同 

3.劳务合同。申请人因工作关系而在广州市提供独立个人劳

务，须提供申请人与在广州市设立的企业、机构所签订的劳务合

同。 

（五）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按实际情况提供以下材料

之一： 

1.申请人本人办理时，申请人须提交《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

诺书（适用于申请人本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模板见附

件 3）。申请人为独立个人劳务的，还应提交《个人声明（独立

个人劳务）》（模板见附件 4）。 

2.扣缴义务人单位代为办理时，单位须出具并提交《申请个

税优惠补贴承诺书（适用于扣缴义务人代申请人办理个税补贴申

请手续）》（模板见附件 3）。 

上述承诺书中的申请人本人开户银行应具体明确至支行名

称，如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支行。 

（六）申请人银行账户资料。

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申请人本人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

的 I 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 

（七）入选人才工程奖励证明文件（如有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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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请人在纳税年度获得广州市内区级以上政府、政府工作

部门、直属机构颁发的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补贴性所得，则须提

供相关经费下达通知。 

（八）授权委托书（委托办理请提供）。

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件

号码、委托事项、代理权限、代理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和填写日

期，并附上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扫描件。委托书使用外文书写的，

需提供资质翻译机构的中文翻译件（委托书模板见附件 3）。 

以上材料，请按上述顺序逐项上传提交，第（一）至（六）

项为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供材料，第（七）至（八）项根据申请人

的实际情况提供。非中文材料（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除外）需提

供资质翻译机构的中文翻译件；每项材料应以原件扫描并合并成

一个 PDF 文档上传至系统，材料须清晰可辨；所有申请材料需加

盖扣缴义务人公章和侧面骑缝章（独立个人劳务的申请材料无需

加盖公章）。 

六、办理程序 

申请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基本程

序为：个税查询—账号注册—办理申请—部门受理及审核—补贴

发放。 

步骤一：个税查询。申请人先通过国家税务总局“自然人电子

税务局”网页端完成人脸识别认证或者前往全市任一办税大厅完

成办税注册认证，如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办税服务厅自行办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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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委托扣缴义务人代为办理。成功认证后，申请人登录国家税务

总局的“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特色应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税 e

查”（网址：https://etax.chinatax.gov.cn），授权查询本人补贴申请

年度个人所得税纳税数据。查询后“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系统自动

生成查询序列号。申请人应记录并妥善保存查询序列号，并注意

避免个人涉税信息泄露。期间如申请人多次查询个人所得税纳税

数据，自然人电子税务局会相应产生多个查询序列号，申请人应

记录和保存最后一次的查询序列号。 

步骤二：账号注册。扣缴义务人或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

网”（网址为:https://www.gdzwfw.gov.cn/?region=440100）搜索广

州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境外高端人

才）或广州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境

外紧缺人才）事项，并点击“立即办理”，在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

平台完成账号注册。如已有账号的，则无需再重复注册账号。 

步骤三：办理申请。申请人或扣缴义务人登录账号后，根据 

“信息自检”栏目的提示，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的“自然人电子税务

局”网页端查询个人所得税数据，取得查询序列号。如已取得查

询序列号，则可忽略此提示，继续按照系统操作提示，如实、准

确填报《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

个人申请表》，其中个人所得税数据无需手工填报，只需在申请

表中填入查询序列号（以最后一次查询序列号为准）。填报完成

并检查无误后，下载打印表格，连同本指南载明的其他附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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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按顺序逐一上传系统，完成网上申请。每年 8 月 31 日 24

时（北京时间）仍未能成功提交申请者，系统将自动关闭。 

申请人或扣缴义务人提交申请后，如发现有误，系统未进入

受理环节且未关闭时可发起撤回申请。 

步骤四：部门受理及审核。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受理申请，

分发各区科技、人社部门负责初审，市科技局、市人社局负责复

审（受理后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期间，如发现申请

材料需补充完善的，将一次性告知补正。申请人应在 5 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补正，补正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受理审核期限内。未按时

重新提交的，则视为申请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系统自动办结。

部门审核认为申请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不予通过并说明理由。 

步骤五：补贴发放。对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市科技局、市人

社局形成正式财政补贴名单，将个税财政补贴直接拨付至申请人

的个人账户。 

七、进度查询 

扣缴义务人或申请人登录 “广东政务服务网 ”（网址

为:https://www.gdzwfw.gov.cn/?region=440100），并点击首页里的

“市民网页”，登录后进入广州市民网页首页-我的办事大厅-个人

事项-进度，即可查询申请进度。 

八、异议申请 

申请人对补贴金额有异议的，可在补贴审核终结 30 日内，

在广东政务服务网上提起补贴金额重新核算申请。如受理审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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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审核后有差额的，应当予以校正。 

九、办理机关 

市、区科技部门按各自职能负责办理辖区内粤港澳大湾区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境外高端人才），市、区人社

部门按各自职能负责办理辖区内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财政补贴项目（境外紧缺人才）。 

十、窗口受理及咨询电话 

本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 

确需现场工作人员辅助申请的,可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

为:https://www.gdzwfw.gov.cn/?region=440100）进行预约，并携带

相关书面材料（申请人在办理财政补贴申请前，先行登录国家税

务总局的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查询个人所得税数据，取得查

询序列号），前往窗口辅助办理。 

窗口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 61 号广州市政务

服务中心五楼服务大厅 

电话：020-12345 

十、办理收费 

本事项不收取任何费用。 

十一、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和扣缴义务人应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并对申请

材料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于虚报、冒领、骗取财政

补贴资金的行为，一经查实，收回已安排的财政补贴，并依据《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法律法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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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广州市境外高端人才目录》《广州市境外紧缺人才

目录》实行动态管理，由市科技局、市人社局会同相关部门，根

据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更新发布。 

十二、市、区科技、人社部门、税务部门咨询电话 

对财政补贴审核结果有疑问的，可询市、区科技、人社部门。

对个人所得税纳税数据有疑问的，可询税务部门。 

（一）市、区科技部门

越秀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020-37623580 

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020-89088603 

荔湾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020-81376806 

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020-38622896 

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020-80736053 

黄埔区科学技术局：020-82111574 

花都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020-36881333 

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020-84826039 

南沙区科学技术局：020-39053769 

从化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020-87926183 

增城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020-32825521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020-83124059 

（二）市、区人社部门

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37631713 

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34371347 

12



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81378224 

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87554128 

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32580785 

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82289006 

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36899599 

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84636139 

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39096653 

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87927631 

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20-26221396 

广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020- 83567212、83522113 

（三）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咨询电话：020-12366（限咨询“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查询个人

所得税数据、取得查询序列号和个人所得税税务相关问题）。 

十三、法律救济途径 

行政复议部门：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地址：越

秀区小北路 183 号行政复议金和大厦 2 楼（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

室），联系电话：020-83555988。 

行政诉讼部门：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广州市花地大道中

68 号荔胜广场南塔，联系电话：020-37890836。 

附件：1.广州市境外高端人才目录 

2.广州市境外紧缺人才目录

3.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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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声明（独立个人劳务模板）

5.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

补贴个人申请表

6.申报个税补贴材料要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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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境外高端人才目录

一、符合国际公认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顶尖人才 

1.诺贝尔奖获得者。

2.科普利奖、图灵奖、菲尔兹奖、沃尔夫数学奖、阿贝

尔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德奖、邵逸夫奖获得者。 

3.各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一般为“member”或

“fellow”，统一翻译为“院士”）。 

4.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和

科教类国际组织（包括：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洲科学院与

学会联盟、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热

带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协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原子

能机构、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科学基金会、国际数字地球

学会、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学联合会、国际纯粹与应用

化学联合会、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国际生物科学

联合会、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国际科学联

合会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委员、会员、理事。 

5.曾在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包括：美国高盛、摩根士丹

利、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英国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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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

荷兰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意志银行、德勒斯登银行、瑞

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日本瑞穗集团、三

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新加坡星展银行）、

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包括：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

马威、捷安、艾格斯、安博、博太、贝克、德豪、费都寿、

浩华、浩信、华利信、均富、克瑞斯顿、罗申美、联合、摩

斯伦会计师事务所）任职的高层管理人才。 

二、国家重大人才计划入选者 

1.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国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2.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3.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中国政府友谊奖项目、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项

目、海外名师引进计划、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推进计划、高

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一带一路”教科文卫引智计划、

国家科研平台外国专家支持计划、与大师对话—诺贝尔奖获

得者校园行项目、文教类外国青年人才引进项目、部属高校

学校特色项目、首席外国专家项目、经技类青年外国专家项

目、经技类重点外国专家项目。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回国（来华）定居工作专家

项目、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计划、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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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择优资助计划、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博

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 

5.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年英才计划。

6.文化和旅游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7.卫生和健康委：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532”人才

计划。 

8.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创新团队国际合

作伙伴计划、海外评审专家项目、引进杰出技术人才项目。 

三、经广东省人才办批准或备案同意的人才计划入选者

（或入选团队核心成员） 

1.广东省南粤友谊奖。

2.广东省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

3.广东省人才优粤卡 A 卡或 B 卡持有人。

四、经广州市人才办批准或备案同意的人才计划入选者

（或入选团队核心成员） 

1.广聚英才计划，包括：海外人才来穗创业“红棉计划”、

高端外国（境外）专家引进项目、羊城工匠计划、优秀青年

创新人才等有关项目。 

2.广州市产业领军人才（创新领军团队、创业领军团队、

领军人才、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杰出产业人才补贴）。 

3.广州市高层次人才（杰出专家、优秀专家、青年后备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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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州市羊城友谊奖。

5.广州市“岭南英杰工程”。

6.广州市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杰出人才、

优秀人才、骨干人才）、广州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医学领军

人才、医学重点人才、医学骨干人才）、广州市金融领军人

才、金融高级管理人才、金融高级专业人才。 

7.广州市人才绿卡主卡持有人。

8.符合《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的中央和广东省

驻穗单位人员。 

五、经广东省或广州市外国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外

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 

1.《外国人工作许可证》（A 类）持有人。

2.《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持有人。

3.《外籍高层次人才确认函》持有人。

4.《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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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州市境外紧缺人才目录

新一代信息技术 

CTO（首席技术官)、产品经理/主管、项目经理/主管、

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工程师、UI 设计师、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多媒体/游戏开发工程师、算法工程

师、系统架构师、移动开发工程师、运维工程师、信息安全

工程师、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研发

工程师、计算机辅助工程（CAE）研发工程师、计算机应用

技术工程师、区块链工程师、区块链产品经理、科研仪器运

维技术工程师 

人工智能 

技术总监、AI 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ARM）、

数据工程师/分析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后台开发工程师、

平台开发工程师、数据库开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系统架

构工程师、移动开发工程师、机器视觉工程师（软/硬件）、

自动化系统集成开发工程师、脑机接口科研人员 

生物医药 

药物研发项目负责人、药品研发人员、药物质量研究员、

药物合成技术人员、动物实验研究人员、药理分析人员、病

理诊断人员、临床研究带头人、临床检验人员、临床 CRO

管理员、药品检测人员、药品生产工艺管理人员、现场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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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样本分析人员、生物信息研发工程师、纯化工程师、生

物制药工程师、疫苗和单抗类生物制品工艺开发带头人、单

抗和疫苗类生物制品质量研究与注册带头人、兽医、医药设

备自动化工程师、医疗器械高级技术顾问、医药物流管理、

医药零售管理、执业药师 

新能源新材料 

光伏系统工程师、热能动力工程师、环保工程师、废水

处理工程师、废气处理工程师、固体废物研发工程师、新材

料研发工程师、半导体项目技术总监、高分子材料工程师、

工艺研究工程师、化学工程师、3D 打印设计师、EHS（环境

安全）工程师、改性塑料工程师、生产技术总监、实验室分

析员 

电子信息 

电子工程师、芯片设计工程师、芯片设计架构师、弱电

智能化设计师、表面处理工程师、SMT（贴片技术）工程师、

PCB Layout（印刷线路板布局）工程师、真空镀膜工程师、

信息化咨询顾问、IE（工业）工程师、PE（工艺）工程师、

NPI（新产品导入）工程师、RF（射频)工程师 

装备制造与机器人 

模拟仿真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模具设计工程师、

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激光应用工程师、工业和

技术软件开发工程师、CNC（数控机床）技术员、BIM（建

筑信息模型）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燃气工程师、液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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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装配/维修电工、马达工程师、PMC（生产物料控制）工

程师、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冶

金工程师、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模具维修技师、制造工

艺工程师、光纤激光技术研究人员 

电子商务（现代物流） 

新媒体运营经理、用户研究员、互联网产品经理、区域

快销经理、数据分析师（互联网）、电商运营经理、小语种

销售、SEO（搜索引擎优化）工程师、美工设计师、UI（用

户界面）交互设计师、国际物流经理/业务员 

金融 

特许注册金融分析师（CFA）、金融理财师（AFP）、注

册会计师（CP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国际注册会计

师（ACCA）、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CGMA）、注册国际投

资分析师（CIIA）、金融工程师、离岸金融高端人才、私人

银行高端人才、风险管理高端人才、授信审批高端人才、支

付结算高端人才、绿色金融高端人才、跨境金融高端人才、

金融会计人才、高级资金业务人才、金融市场营销人才、金

融高级管理人才、投资银行业务人才、投资交易人才、金融

产品研发设计人才、财富管理人才、资金业务人才、支付结

算体系人才、金融法律/审计人才、合规风控人才、金融科技

人才、保险精算人才、风险管理人才、行业研究人才、核保

理赔人才、保险调查专业人才、再保险业务人才、年金专业

人才、供应链金融人才、保险资产管理人才、跨境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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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人才、金融数据分析师、金融不良资产投资管理人员、

基金经理、融资租赁经理 

汽车 

设计研发总监、动力总成开发设计师、动力系统集成与

控制工程师、高效新型内燃机工程师、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

辅助系统工程师、电机与驱动器工程师、动力蓄电池及管理

系统工程师、高效变速传动系统工程师、新能源汽车研发工

程师、AR（增强现实）开发工程师、物联网嵌入式应用程序

开发工程师、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技术研究工程师、算法

工程师（导航定位、感知、决策、运动控制）、ADAS 开发

工程师、自动驾驶平台架构师、3D 打印工程师、系统测试

工程师、材料测试工程师、汽车强化工程师、测绘工程师、

汽车配件技术专家、汽车产品检测调试人员、机动车检测维

修专业技术人员、汽车媒体人才、汽车金融保险人才 

航空航运 

港口土建项目管理员、涉外港口业务员、涉外法务专员、

港口现场指导员/调度/中控员/计划员、外事代表、注册验船

师、船员资格（含船员、渔业船员）、航空人员（飞机驾驶

员、民航乘务员、领航员、飞行机械员、飞行通信员、民用

航空电信人员、飞机维修员、飞行签派员、航空安全员、航

行情报人员、气象人员）、飞机机电工程师、飞机检验员、

飞机技术工程师、飞机加工专家 

文化体育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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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专家、文物修复专家、杂技表演人才、戏剧表

演人才、编剧、文学创作人才、舞美设计人才、文博艺术策

展人才、动漫设计创作人才、策骑员、司闸员、（高级）骑

术教练、马房领班、助理练马师、马术事务助理、钉甲匠、

教练助理、马术后勤服务、职业运动员、游戏支付业务商务

拓展经理、游戏内容经理、游戏商务拓展经理 

工程建设 

规划师（城乡、交通、市政）、设计师（建筑、城市规

划与景观、结构、电气、给排水、视觉等专业）、工程师（市

政、机电、测量、钢结构、造价、建筑施工、材料、风景园

林施工、风景园林、道路与桥梁、给水排水、自动控制、环

保等专业）、项目负责人（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机电工程等专业）、场地土壤环境调查专家、民

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注册建

筑师、监理工程师、环评工程师、测绘工程师、资产评估师、

建造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师、注册采

矿/矿物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

术人员、土地登记代理专业人员、技防技能技术人员、特种

/高压作业电工 

教育 

高校教研人员（生命科学、物理与电子工程、计算机科

学与网络工程、医学、护理、外语外贸、财经、管理、机电、

IT、珠宝、艺术、人文等专业）、升学指导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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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儿科医生（学科带头人）、妇产科医生、精神科医生、

儿童早期发展医生、儿童早期发展评估治疗师、超声诊断学

科带头人、心血管学科带头人、老年医学学科带头人、儿科

转化医学研究人才、妇产科转化医学研究人才、烧伤整形科

医生、养老护理人员 

专业服务  

法律职业资格、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香港、澳门）、

注册会计师、拍卖师、注册计量师、税务师、翻译 

经营管理 

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

副总经理、监事长、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等），企业战略规

划类、资本运作类、财务金融类、人力资源管理类、市场营

销类、产品运营类、产品研发类、产品设计类、生产管理类、

复合技能类人才 

集成电路 

研发类工程师、设备类工程师、制程类工程师、质量类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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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适用于申请人本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 

本人拟申报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财政补贴，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保证提供的所有电子信息和书面材料的内容均真

实有效，不存在《广州市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项之不诚信情形。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

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

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三、本人纳税年度内在广州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 

四、本人接受按照《广州市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所列公式求得的年度个税补贴

计算结果。 

五、本人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以本人之名在中国内地开

设并已激活的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支行名称）：      ，

银行账号：                           。 

六、本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

人所得税补税或退税手续，并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再重复

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七、本人对所有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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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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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适用于扣缴义务人代申请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 

我单位是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

政补贴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的扣缴义务人。现郑重承

诺如下： 

一、本单位已充分了解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财政补贴的申报要求，认真审查了申请人资格，确保所有申报

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 

二、本单位对申请人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以及申报材料与申报系统中填报信息的一致性负责。 

三、本单位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以申报虚假

材料和信息等行为骗取财政资金，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

和法律责任。 

四、本单位承诺不存在《广州市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项之不诚信情形。 

五、本单位同意并授权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单位和申请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

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

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六、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广州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 

七、申请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

所得税补税或退税手续。本单位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会再为申

请人代办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八、本单位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以申请人之名在中国内地开

设并已激活的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账户名

称：            ，开户银行（支行名称）：              ，银行

账号：                                         。 

九、本单位及经办人将严格保护申请人信息，如因自身原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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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信息泄露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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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

贴申请人）  

身份证件号：     

受委托单位：     （属于委托扣缴义务人或其

他单位办理的填写）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职务：    

授权代办工作人员姓名：       

授权代办工作人员身份证件号： 

受委托人：        （属于委托个人办理的填写） 

身份证件号：     

委托人现委托受委托单位/受委托人作为合法代理人，代表本人

申请办理“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事项（“登录

国家税务总局的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查询个人所得税数据”事项除外）。

对受托单位的指定办理工作人员/受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

签署的文件，本人予以认可。 

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代理期限：20   年 7 月 1 日～20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 受委托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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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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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个人声明 
（独立个人劳务模板）

本人张三（香港籍，身份证件号码：*********），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与 XX 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1 日、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为 XX 公司提供技术咨询等相关项目服务，2020 年度在广

州市工作时间已累计满 90 天。在广州市工作期间，依法纳

税，在申请财政补贴前三年内，没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

记录，没有虚报、冒领、骗取、挪用财政资金和违反科研伦

理、科研诚信等不诚信行为记录，没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

照、较大数额罚款行政处罚等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声明。 

声明人：（手签）张三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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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填表说明：1.本表须将表中必填栏目（标*号栏目）全部填报后方可临时保存；2.申请人或代办人对本表申报内容核对无误后方可提交，并下载打印签名。

申请编号： 信息申报日期：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申请人姓名
（中文姓名填此
项）

申请人姓氏
(Surname)

申请人名字
（Given 
names）

国家/地区

证件类型（1）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2）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3） 证件号码

申请人所在工作
单位（或接受个
人劳务单位）名

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
单位注册所在区
/接受个人劳务
单位所在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
位注册地址/接受
个人劳务单位地址

申请人所在工作
单位（或接受个
人劳务单位）社
会信用统一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申请人所在工作
单位（或接受个
人劳务单位）联

系人

申请人所在工作
单位（或接受个
人劳务单位）联
系人电话（手

机）

扣缴义务人名称
（如与申请人所
在工作单位一
致，填写同上即

可）

扣缴义务人类型
（以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等注明的
类型、机构性质
为准）

扣缴义务人社会信
用统一代码/纳税
人识别号（如与申
请人所在工作单位
一致，填写同上即

可）

扣缴义务人单位
联系人（如与申
请人所在工作单
位一致，填写同

上即可）

扣缴义务人联系
人电话（手机）
（如与申请人所
在工作单位一
致，填写同上即
可）

申请人纳税人识
别号

申请人国内联系电
话（手机）

申请人国内通讯
地址

申请年度
（纳税年度）

申请年度在广州
市工作累计天数

□广州市境外高端人才 人才认定类型
工作合同
起止时间

□广州市境外紧缺人才
人才所属行业/

产业领域
岗位（工种）

学历（学位）及
专业

职（执）业资格
工作合同
起止时间

在本纳税年度内，申请人是否
存在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或国
籍、居民身份发生变化的情形

□是    □否
本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取得国外长
期居留权或国籍、居民身份发生

变化的月份

在本纳税年度内，申请人是否
存在丧失国外长期居留权或国
籍、居民身份发生变化的情形

□是    □否
本纳税年度内申请人丧失国外
长期居留权或国籍、居民身份

发生变化的月份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

（该栏信息自动调取，从“自然人电子税务局”调取，只需核对是否正确，无需填
报）

仅限居民纳税人填报：□已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4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号）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  

该栏信息自动调取，从“自然人电子税务局”调取，只需核对是否正确，无需填报）

（以下纳税数据从“自然人电子税务局”调取，只需核对是否准确，无需填报）

所得项目
个人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

在中国境内的个人
所得税已缴税额

在广州市的个
人所得税已缴
税额

所得项目
个人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

在中国境内的个
人所得税已缴税
额

在广州市的个
人所得税已缴
税额

综合所得（含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股
权激励等不并入综合所得的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含非居民个人取得数月奖金、
股权激励所得）

经营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 稿酬所得

\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经营所得

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

经过系统测算，申请人XX年度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金额预估值
（该栏信息由系统自动测算，无需填报，补贴金额预估值仅供申请人参考，最终补贴金额以审核

部门实际拨付为准）

申请人和扣缴义务人意见

经核，本《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人申请表》申报内容无误。

                                                            申请人或代办人签名：
                                               

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个人申请表

             
                                                                扣缴义务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基本情况

个人所得税纳
税数据查询序
列号（请填写
最后一次查询
生成的序列

号）*

（

XX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纳汇总情况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调取的纳税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本人在中国内地开设和已
激活的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

功能账户）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支行名称

Ⅰ类银行结算账
户的账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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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申报个税补贴材料要求一览表 
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总体要求 签名要求 盖章要求 

1 
个人申请

表 

必须提供，由系统

自动生成，下载打

印、签名、盖章后

扫描成 PDF 文档回

传至系统 

申请人本

人或委托

代办人签

字 

①全流程网办时：申请人个税如

由本人申报缴纳，则可不需加盖

公章；如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

则无论是申请者本人还是委托其

他代办人提交补贴申请，均须加

盖扣缴义务人单位公章；②前往

政务服务窗口辅助办理申请时：

可不需加盖公章。说明：是否需

盖公章，只与个税申报缴纳者有

关系，而与此次提交补贴申请者

无关。

2 

申请人有

效身份证

明 

必须提供，申请者

提供，原件扫描成

PDF 文档上传 

无需 可以加盖扣缴义务人公章 

3 
申请人人

才资质证

明 

必须

提供，

申请

者提

供 

卡证类：原

件扫描上

传 

无需 

除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A

类）、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广

州市科技/外专局认定的）广东省

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确认函、广

东省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确认

函这 4 种人才资质证明可以无需

盖章外，其他类型人才证明须加

盖扣缴义务人公章。 

非卡证类：

原件扫描

或彩印上

传 

4 

在广州市

年度工作

累计满 90

天的证明

材料  

必须提供，申请者

提供，原件扫描或

复印成 PDF 文档上

传 

无需 
无需，前提是原始合同/协议文本

上必须已经加盖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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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个税

优惠补贴

承诺书 

必须提供，按系统

模板生成后，原件

扫描或复印成 PDF

文档上传 

需要，具

体按模板

上的落款

要求执

行。 

如由申请人本人办理申请，应选

用承诺书模板 1，可不需加盖公

章；如由扣缴义务人经办人代为

办理申请，应选用承诺书模板 2，

须加盖扣缴义务人公章。 

6 

入选人才

工程奖励

证明文件 

如有获得相关奖励

则须提供，原件扫

描或复印成 PDF 文

档上传 

无需 可以加盖扣缴义务人公章 

7 
授权委托

书 

如有委托申请则须

提供，按系统模板

生成后，原件扫描

或复印成 PDF 文档

上传（须同时附上

受委托人身份证原

件） 

需要，委

托人和受

委托人均

须签 

无需 

8 
中文翻译

件 

国外长期/永久居留

凭证、劳动合同等，

如系外文书写，则

须提供相应中文翻

译件 

无需 
须加盖资质翻译机构公章或翻译

公证章。 

备注 

①以上材料均以 PDF 格式上传至系统（身份类证件可以 JPG 格式上传）。

②表中“可以加盖公章”，意思是不作强制要求。

③材料类别 3 中“卡证类”是指：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A 类）、广东省人才优

粤卡（A 卡或 B 卡）、广州市人才绿卡。

④提倡和鼓励“能盖则盖”，以增加证明材料的真实可信度。

⑤以上所述的各种“模板”均可在网办系统中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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